
「蘇澳溪分洪道統包工程」第三次廠商公開說明會 

廠商意見回復表 
意見提出單位：廠商 C 

項次 疑義說明 釋疑回復 備註 

1-1 4/30 第三次廠商說明會簡報 P.16，＂地層較差→按

實作數量提高契約總價＂，既然地質風險衍生的費

用非由統包商承擔，履約補充說明書 P.6 部分文字

(如后加底文字所示)建議刪除，以避免爭議。 

 

隧道工程受限於地質調查之精度與廣度，統包商應

對潛在風險進行合理評估。針對此類地質風險，契

約文件已設計相關條文因應，契約範圍外之風險考

量，統包商應考量納入保險規劃以降低風險。 

■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1-2 4/30 第三次廠商說明會簡報 P.19，依隧道山形圖，

進水口是否需增加第 3號橫坑?若需增設是否有編

列費用? 

1. 橫坑屬臨時設施(假設工程)，將調整改以「雜

項工程及一式」計價方式，以增加施工彈性及

靈活度，強化統包精神。 

2. 履約補充說明書第 14 條，將增加有關臨時設施

如位於公有地，機關可協助廠商租用，惟額外

用地取得(租用)所衍伸之工期延宕、土地租用

費應由統包商自行承擔等相關條文。 

□僅意見回應 

■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1-3 本計畫經重新檢討後上網公開招標，建議第一次上

網等標期應不少於 30 天，讓廠商有充足備標時間。 

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八條及招標期限標準之等標

期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□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■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 



「蘇澳溪分洪道統包工程」第三次廠商公開說明會 

廠商意見回復表 
意見提出單位：廠商 D 

項次 意見說明 意見回復 備註 

2-1 若公告資料未調整，下次招標等標期多長？ 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八條及招標期限標準之等標

期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■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2-2 有關特殊資格部分，潛盾工法的施工實績是否可獲

得機關認可？ 

依投標須知第六十六條規定特定資格為「單次契約

隧道工程長度達 1000m 以上施工經驗或累計契約

隧道工程長度達 2400m 以上施工經驗」，並「無」

限制隧道工法，惟「明隧道」不計算隧道工程實績

長度。 

■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  



「蘇澳溪分洪道統包工程」第三次廠商公開說明會 

廠商意見回復表 
意見提出單位：廠商 F 

項次 疑義說明 釋疑回復 備註 

3-1 有關招標文件內排洪隧道平縱斷面圖(圖說 T02)，

平面圖顯示通氣孔處高程約 40M，且隧道岩覆深度

應隨里程增加，然縱斷面圖顯示通氣孔處為凹谷且

高程僅 26~33M 高，與平面圖不符，敬請釐清。 

經查依縱斷面圖為準。 ■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3-2 有關招標文件內隧道標準斷面(圖說 T06) ，經說明

會釐清隧道無須設置防水膜，圖說內排水盲管是否

移除，敬請釐清。 

經查刪除排水盲管，修正圖說。 □僅意見回應 

■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3-3 有關招標文件內隧道支撐工法(圖說 T07)，開挖線

定義圖標示為鋼纖維噴凝土，表格內則為掛網噴凝

土，敬請釐清。 

經確認為「鋼纖噴凝土」，修正圖說誤植文字。 □僅意見回應 

■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3-4 近期因國際情勢造成物價指數上揚，敬請機關考量

未來物價指數下調，然與本工程之相關材料已辦理

採購或與供應商簽約，進而造成廠商之可能損失。 

1.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5月4日工程企
字第 1150009638 號函釋「考量物價有漲有跌，
為公平合理分攤契約雙方之風險，工程會工程類
契約範本已訂有依序按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個
別項目、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機
制，目前並無允許投標廠商勾選投標標價不適用
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之措施。」 

2.本案招標契約仍依照工程會頒定「工程類契約範
本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」機制辦
理，以維護採購案件之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性。 

■僅意見回應 

□文件內容須檢討修改 

□其他(含文字誤植) 

 


